附件2

北京市第五阶段机动车环保在用符合性检查

有关要求
一、范围

凡列入北京环保车型目录中的各型机动车均需按照车型系族进行在用符合性检查。

二、依据
1.《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Ⅴ阶段）》（GB17691-2005）
2.《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GB18352.5-2013）
3.《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车载诊断（OBD）系统技术要求》（HJ437-2008）
4.《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技术要求》（HJ438-2008）
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在用符合性技术要求》（HJ439-2008）
6.《轻型汽车车载诊断（OBD）系统管理技术规范》（HJ500-2009）
7.《车用陶瓷催化转化器中铂、钯、铑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509-2009）
8.《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台架工况法）》（DB11/964-2013）
9.《重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车载法) 》（DB11/965-2013）
三、方法与程序
机动车环保在用符合性检查分为企业自查和环保部门抽查两部分。

（一）企业自查

企业自查是指企业对于北京环保车型目录中所公布的满足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轻型汽车和重型柴油（燃气）车进行自主排放检查。包括以下几项工作：

1.在车型申报北京环保车型目录发布后3个月内，生产企业应按照GB18352.5-2013标准中N.2.5或HJ439-2008标准附录A中规定的内容提交《某企业某车型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规程》。

2.生产企业可按车型系族进行在用符合性检查工作，其中轻型汽车车型系族按照GB18352.5-2013标准中N.2.4，重型柴油（燃气）车车型系族按照GB17691-2005标准中9.1的规定划分。
3.对轻型汽车，自主检查包括阶段检查和跟踪检查两项工作，具体要求：
（1）检查方法
各车辆生产企业在自选试验室（包括车辆生产企业的试验室）进行阶段检查和跟踪检查。其中，阶段检查是指每年选择规定里程段内的不同车辆进行排放检测和检查；跟踪检查是指同一辆车每行驶1万公里进行一次排放检测和检查，且在达到耐久性保证里程前进行检测和检查，不得随意更换车辆。其中，跟踪检查应记录每次加油地点。
（2）试验项目
按照第五阶段排放标准规定，阶段检查试验应进行Ⅰ型试验，并检查OBD系统故障代码和记录IUPR等数值；跟踪检查试验应进行Ⅰ型试验、Ⅳ型试验，并检查OBD系统故障代码和和记录IUPR等数值。试验结果应如实填报，对于某项试验不合格的，应分析原因。
（3）试验数量
凡在北京累计销售2000辆以上（含）的车型系族，选择1辆车进行跟踪检查，并在每个里程段内选择3辆车进行阶段检查；在北京累计销售500～2000辆的车型系族，如有多个车型系族在此范围内，可只选择其中1个车型系族进行跟踪检查（1辆车）和阶段检查（每个里程段选3辆车）；在北京累计销售少于500辆的车型系族，可不进行生产企业自主检查（但是必须提交《某企业某车型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规程》，且一旦数量超过500辆，则开始进行自主检查）。
（4）时间和里程段要求
阶段检查试验：生产企业的某车型在提交《某企业某车型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规程》后，第1到5年，每年应分别提供行驶里程在1～2万公里、2～4万公里、4～6万公里、6~8万公里段、8~10万公里段的该车型所在系族的阶段检查结果。
跟踪检查试验：生产企业应在该车型提交《某企业某车型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规程》后5年内完成，最长不超过6年。
（5）提交检查报告
生产企业应在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年度《某企业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年度报告》（并附检测试验报告）；某车型系族在生产企业自主检查工作全部完成后3个月内，提交《某企业某车型（系族）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总结报告》。
4.对重型柴油（燃气）车，生产企业应将按照下述要求，在环保人员监督下进行自主检查。
（1）试验项目
按照标准规定进行车载排放试验和自由加速烟度试验，并进行OBD试验（发动机不需要进行在用符合性试验）。各项试验可在企业内部实验室进行。
（2）试验数量
在北京销售量属于小批量的车型系族（小于等于100辆），可不进行生产企业自主检查（但是必须提交《某企业某车型在用符合性自主检查规程》，且一旦数量超过100辆，则开始进行自主检查），在北京累计销售量大于100辆的车型系族，选择3辆车进行自主检查。 
5.生产企业应在每年3月底前提交上年度所有在京销售每款车型与排放控制相关零部件更换情况和维修情况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车型基本参数和维修内容：
（1）车型基本参数：车型、车辆识别号（VIN）、发动机型号、发动机编号、车辆牌照号、注册登记日期、车辆生产日期。
（2）维修内容：维修项目，更换前后的排放控制装置型号（至少包括机外净化器（包括相应传感器）、氧传感器、燃油蒸发装置、曲轴箱强制通风阀（PCV）、二次空气装置、排气再循环阀（EGR）、排气再循环冷却器、发动机电控单元（ECU）、喷油器、喷油泵、增压器、中冷器、氮氧化物传感器、尿素泵和喷嘴），更换前后的排放控制装置生产厂家，车辆维修前后OBD系统的报警情况，以及车辆进行维修或更换部件时的行驶里程数、维修日期、维修站名称、维修原因。
（二）环保部门抽查

在生产企业自主检查的基础上，市环保局将按照标准要求，对在北京环保车型目录中发布的达到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轻型汽车和重型柴油（燃气）车进行在用符合性抽查，抽查将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由市环保局确定被选车型系族。在社会车辆中选择被检车辆，车辆来源可包括生产企业自主检查的车辆。每个系族选择不少于3辆。
样车经必要的保养后送至指定地点，由该车辆的生产企业应对抽样车型、车辆技术状态、试验条件等相关内容进行确认。

2.所有样车均根据北京环保车型目录进行外观检查，外观检查合格的轻型车样车进行I型试验、Ⅳ型试验和OBD检查中的部分或全部项目；外观检查合格的重型柴油（燃气）车样车进行车载排放试验，并进行OBD检查。
（三）有关问题处理

对检查结果判定为不合格的车型，车辆生产企业应按规定提交超标原因分析报告和整改方案，并采取补救措施，市环保局将按照《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依法处罚。
四、环保部门抽查的相关费用
排放检测费和排放检测用燃料费由市环保局支付。同时样车在被检测期间，由市环保局为车主提供用车补助。
